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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細小割痕，這些細縫不但會因表面積的擴大而溶出更多的三聚氰胺，而且這些傷痕也

是藏污納垢的所在，成為細菌孳生的溫床。 

六、此外，美耐皿遇酸會受到腐蝕、遇高熱會溶解，將裝著食物的美耐皿不慎置入微波爐，三

聚氰胺會溶解到食物裡。這些「常識」，不見得每位使用者都知道，所以細心的外食族常

會發現，老舊的美耐皿食器有裂隙、變形、烤焦的痕跡，但是大部分食客會認為只要乾淨

就好，而不知這些舊食具比新品危險性高得多。 

（十九）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公立博物館所因政府財政困境而要自籌

經費，其實只是政府體系的冰山一角。面對財政危機，今後各

公務機關如果能夠做好轉型，從消極保守轉為更注重經營與行

銷，建議主管部會，修訂相關法律的配套，讓博物館所的財務

管理與業務營運更具彈性，甚至包括應設計相應的機制，提供

適當的誘因。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財政部 7 日更新國債鐘訊息，截至今年 4 月底，中央政府 1 年以上債務餘額 5 兆 6,334 億元

，平均每位國民背債 24 萬元，創下歷來新高。而如果把去年各級政府總負債加上潛藏負債

，總數超過 25 兆元，則平均每人負債達 107 萬元。儘管政府債台高築，負債餘額不斷增加

，但政府主管部門似乎老神在在，社會大眾對國債鐘的警訊好像也不以為意。長此以往，

台灣步上希臘的後塵，陷入破產的境地恐難避免。而比希臘更嚴重的是，希臘的債務危機

，好歹有歐盟，乃至於國際貨幣基金（IMF）等國際組織會伸出援手，提供緊急周轉資金。

但台灣一旦陷入財政絕境，以我們的國際處境，恐難期待有國際區域組織會伸出援手，則

其下場只會更慘。 

二、檢討台灣近年來之所以會一步步陷入財政困境而難以自拔，真正的關鍵其實就在於不論中

央或地方政府，也不分政黨，為了贏得選舉或確保執政機會，施政主軸以討好選民為先。

在此民粹思維下，各種名目的社福支出快速增長，一方面使得政府債務不斷墊高，另方面

也排擠了包括公共建設、國防升級和教育投資等的經費預算，寖假使台灣陷入一種自我弱

化的惡性循環而難以自拔。 

三、正是受到政府財政日益拮据的衝擊影響，我們注意到倡議達 30 年的，「博物館法草案」，

日前已在立法院初審通過。其中最受矚目的，就是明訂今後公立博物館必須自籌財源的相

關條文。而一旦此一法案完成三讀，首當其衝的，自然是全台灣多達 427 家的具備博物館

樣態的公立館所。往後這些館所，將不再只能依賴公務預算的支持，而必需去自籌一定比

例的經費。這對已經習慣吃大鍋飯的各公立博物館所而言，無疑是陷入前所未見的危機。

俗話說，危機就是轉機。我們的公立博物館所，多年來誠然已經習慣於仰賴公務預算來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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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運作，但姑且不論在政府財政捉襟見肘的情況下，預算經費勢必更有所緊縮。而就國際

趨勢來看，當前各國政府同樣也不再有足夠充裕的財源，因此籌募經費業已成為歐、美大

多數博物館館長最重要的任務。其情況與歐、美各大學，甚至台灣的許多大學，在經費不

足的情況下，為維持教學與研發的競爭力排名，如何籌募經費，充裕校務發展基金，業已

成為大學校長的重要任務，可以說是如出一轍。 

四、雖然說，自籌財源儼然將成各公立博物館所無法迴避的「新常態」。樂觀來看，面對財務

危機，也可能帶來活化博物館館務，更注重向社會大眾行銷，進而扮演更積極社會教育和

文化水準提升功能等的轉機。但務實來看，這樣的轉機工程，對於眾多公立博物館所而言

，確實將是一個全然陌生的莫大挑戰。因此，不要寄望博物館法一旦完成立法，這些公立

館所就可以脫胎換骨，成為更具活力與影響力的文化場館基地。如果缺乏周延配套，面對

經費短缺的新局面，採取提高入場費、精簡人事、出賣場館空間，甚或縮減業務擺爛等措

施，那將是大家都不樂見的後果。 

五、要把財務的危機，轉化為館務的新生機，我們建議主管部會，包括文化部、教育部等，至

少要三管齊下。其一是相關法律的配套修訂，讓博物館所的財務管理與業務營運更具彈性

，甚至包括應設計相應的機制，提供適當的誘因，導引館所人員願意調整心態主動配合，

也才能真正化危機為轉機。 

六、其二是鑑於自籌經費所需要具備的是與公務體係截然不同的另一種經營、行銷專業，因此

委外經營可能是較佳的模式。但委外經營要面對是否使得館所空間過度商業化，導致館所

質變的質疑與道德風險。因此如何拿捏把握，相應的遊戲規則一定要周妥研議，而不是摸

著石頭過河，或甚至被牽著鼻子走。 

七、其三，要實現自籌財源，委外只是一途，至少還有結合外部資源，爭取贊助、建立會員制

、以自身館藏發展文創商品等多種途徑、各公立館所自可評估採行，開創出館所經營的不

同特色。 

（二十）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設置條例部分條文所

述之授權命令或內部規章尚未制定，建請儘速辦理以符法制，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103 年 1 月 22 日公布「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設置條例」（以下簡稱設置條例），於 104 年 1

月 1 日施行，正式成立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以下簡稱國訓中心），教育部及國訓

中心網站，以了解其對設置條例之法條所述相關授權命令或內部規章之法制進度，發現：

教育部於設置條例發布後逾 9 個月始發布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董事長與董事及監事遴聘辦法

，惟其對國訓中心之董事、監事利益迴避範圍及違反時處置準則等相關法規命令，迄今仍

未完成。 


